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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适用情形
扣缴义务人首次向纳税人支付所得时，应当按照纳税人提供的纳税人识别号等基础信息，填写《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（A表）》，并于次月扣缴申报时向税务机关报送。
二、文件依据
    《关于修订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号）

三、相关文书及填写说明
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（A表）（B表）.doc
四、注意事项
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完成正常信息报送，可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进行处理。特殊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情形：
如因生僻字、与公安信息比对不通过等问题导致校验不通过；身份证件信息不符合规则，无法进行采集；不持有居民身份证的而持其他有效证件的中国大陆公民，如军官等；取得应税所得但未入境的外籍人员等。
五、涉税风险与典型案例
整理中……  
六、办理方式
线上/线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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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时办结
八、操作指引
（一）线上流程
扣缴义务人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（扣缴端）、自然人电子税务局（WEB端），通过对应功能，自主完成信息填报并提交。
（二）线下流程：
扣缴义务人在办税服务厅提交相应材料，报告相关信息。
九、资料处理
扣缴义务人报告自然人身份信息——基础信息报送资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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